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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44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乐山电力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32 

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乐山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 

收回补偿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 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22 年 6 月 27 日，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召开第

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土地综合利用的议案》，具

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：

//www.sse.com.cn 及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《证

券日报》披露的《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26）。 

2022 年 8 月 1 日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乐山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（简

称“燃气公司”）分别与乐山市土地储备中心（简称“土储中心”）签订

了《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》，根据补偿协议，公司及燃气公司可获

得补偿价款共计 6819.49 万元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. 名称：乐山市土地储备中心 

2.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511000458647797U 

3. 法定代表人：任婧 

4. 注册地址：乐山市市中区春华路西段 553 号 

5.宗旨和业务范围：加强政府对土地的调控能力，依法对收回、收购、置

换、征用土地进行储备管理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.标的资产概况 

（1）公司原通江镇王河村地块，该地块位于乐山市中心城区原通江镇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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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村，面积为 14926.32 平方米（约 22.39 亩）,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，使用

权类型为出让，土地证号为乐城国用（2003）字第 26426 号。 

（2）燃气公司蟠龙路地块，该地块位于乐山市中心城区蟠龙路，面积为

7918.30平方米（约 11.88亩），土地用途为商业、住宅用地，容积率为 3.5，

使用权类型为出让，土地证号为乐城国用（2010）字第 137994 号。 

2.权属状况说明 

上述资产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，不存在重

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、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其权属转

移的其他情况。 

四、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.协议主体 

甲方：乐山市土地储备中心 

乙方：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：乐山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

2.收储标的物 

公司原通江镇王河村地块及燃气公司蟠龙路地块。 

3.收储价格 

土储中心与公司平等协商并经乐山市财政审核确认，以总额 1998.83 万

元对公司位于乐山市中心城区原通江镇王河村非住宅部分 14926.32 平方米

（约 22.39 亩）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的建构筑物等资产进行补偿，收回

国有土地使用权。 

土储中心与燃气公司平等协商并经乐山市财政审核确认，以总额 4820.66 

万元对燃气公司位于乐山市中心城区蟠龙路面积为7918.30平方米（约11.88亩）

的国有土地进行补偿，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。 

两宗土地补偿价款合计 6819.49 万元。 

4.付款计划及支付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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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“先收回后补偿”的原则进行，即两宗土地使用权待优化规划条

件公开出让成交并全额收缴土地出让金后，甲方5个工作日内向乐山市财政

申请一次性全额支付收回土地补偿款给乙方。 

5.甲、乙双方的权利义务 

（1）乙方负责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 日内向甲方提供真实、合法、

有效的土地相关资料并协助甲方办理土地使用权注销等相关手续。 

（2）若乙方因被收回土地与第三方存在尚未解决的争议，乙方应

当承担该争议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及经济责任。若甲方因乙方的土地遗

留问题承担了责任，有权向乙方追偿。 

（3）乙方负责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，完成乐山市中心城区原

通江镇王河村被收回土地范围内地面建、构筑物等所有资产的拆除清

场工作，同时完成水、电、气、电话等的销户工作，并交付甲方验收，

拆除清场及销户所需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。若乙方逾期未拆除视为放

弃地面建（构）筑物等所有资产权益，由甲方组织拆除，拆除费用在

收回补偿款中扣除。 

6.违约责任 

（1）如甲方未能按时向市财政申请支付土地补偿款，按未付金额

每日 1‰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 

（2）如乙方未能按时交付土地，则按该宗土地公开出让后价款每

日 1‰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 

（3）甲方向乐山市财政申请后因财政部门原因延迟向乙方支付补

偿款不属于甲方违约情形。 

7.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

乙方负责对乐山市中心城区原通江镇王河村被收回土地进行土壤环

境状况调查评估，经调查和风险评估认定为污染地块且需治理修复的，由

乙方按照有关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治理和修复，调查评估、治理和修

复费用由乙方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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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

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未尽事宜，

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。 

五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经初步测算，预计将增加公司 2022 年度利润约 4400 万元，具体以公

司年报审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.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（乐市土储补〔2022〕2号）； 

2.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（乐市土储补〔2022〕3号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2022 年 8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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